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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5_8C_BB_E7_c73_116638.htm 据“教育部关于做

好2006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

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重庆医科大

学2006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一、复试原

则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是在初试合格的基础上，对考生掌握

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

作进一步较为全面的考查了解，旨在弥补初试之不足，通过

复试从中挑选出真正高素质，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员攻读

硕士学位。因此复试工作一般应以差额进行。 二、基本要求

1、参加2006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凡成绩达到我校复试基

本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生源充足的学科专业，

复试比例原则上按1：1.2进行差额复试。 3、每位硕士生导师

招生限额：原则上新导师1名，老导师24名（不含单考生、推

免生），承担国家级科研课题的导师可增招1名。按此招生限

额分配后的剩余合格生源，由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统筹调剂

。各院（系）招生人数录取时视合格生源情况可相互调剂。 

三、复试录取工作的基本程序 1、学校按教育部下达的我

校2006年招生规模及当年初试成绩，确定考生参加复试的基

本分数线。 2、根据学校复试分数线确定复试考生名单，生

源充足的学科专业复试考生人数原则上按1：1.2确定。 3.参加

复试的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向研究生招办交验身份证、准考证

、学历证书原件，应届本科毕业生要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待入学时交验）。 4.各学科专业根据“德智体全



面衡量，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勿滥”的原则，按照“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有关规定”组织复试。 以同等学力报考

的考生，还须加试两门所报考学科的本科主干课程（由学校

统一集中进行）。考试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 5、学校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依据教育部、学校的招生政策对各学科专

业的复试结果进行审核，合格后确定拟录名单并汇总录取结

果，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6、学校研究生

招办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有关要求，向教育部上报拟录取名

单。 7、经教育部组织的联合检查组审核后，学校研究生招

办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复试形式、内容及要求 1.复

试包含笔试和面试两种形式。 （1）同等学力加试：对同等

学力的考生，应严格复试。须加强对本科主干课程和试验技

能的考查，其中笔试科目不少于2门。考试时间每门为3小时

，试卷满分为100分，60分及格。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能进

入导师复试阶段。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难易程度

应严格按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 （2）笔试：专业课和

专业外语考试一律采用笔试形式。 （3）面试：主要对考生

的外语听力水平、口语水平、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和综合能

力进行考核。 2.导师复试的内容 专业、专业外语考试为笔试

，基本素质及基本技能考核可口试和实际操作；命题内容由

导师复试小组自行确定。 复试应覆盖以下几方面： （1）专

业素质和能力 a、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b、全面考核考

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

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c、外语听说能力； d、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a、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



质等（人事档案审查或政审必须在发放录取通知书之前完成

）； b、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

现等方面的情况； c、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遵纪守法）

、协作性和心理健康情况； d、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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